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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1 年台大刑法看刑法答題方針 
 

說在前頭 

➢ 刑法的備考方向 

1. 通說見解的掌握 

2. 建立自己的體系 

3. 面對爭點的自我思辨能力 

 

➢ 刑法的答題重點 

1. 能省則省（反之不能省則不可省） 

2. 針對學說爭議的重點作討論 

3. 本文見解的填充 

4. 邏輯一貫 

 

第一大題 
 

 

 

 

 

 

 

 

 

 

 

 

 

 

 

 

 

 

 

 

Ａ女離婚後結識Ｂ，不久後，Ａ與Ｂ結婚。婚後在Ａ的要求下，Ｂ辦了收養

程序，將Ａ之年滿 14歲的女兒甲收養為養女。Ａ與Ｂ婚後不久，Ｂ即覬覦甲

的姿色，開始對甲性侵。三年後甲 17歲，某日Ｂ又再度對甲為性交行為。性

交行為結束後，甲把自己關在房間，心中的羞恥感與怨恨情緒久久不能平

復，遂打電話給年滿 18歲的男友乙，告知自己長年受到養父性侵之事。乙非

常憤慨，建議甲趁Ｂ熟睡時，以刀刺死，如此才能與Ｂ作個了結，否則未來

不知還要忍受多少次性侵。當晚入夜後，甲女到廚房拿了一把水果刀，溜進

Ｂ的房間，昏暗中見床上躺著一人，誤以為是Ｂ躺在床上，遂拿起刀子朝那

人肩頸猛刺一刀。結果聽見女性的喊叫聲音，才發現床上躺的是Ａ。此際，

Ｂ也聽到喊叫聲，衝到臥室察看，甲發現錯殺母親後，立刻轉而朝向剛進房

的Ｂ猛刺數刀，刺到Ｂ不能動彈才停手。後來，甲與乙通電話，哭訴自己錯

殺了母親，乙告知甲趕緊打 119將Ａ送醫急救，救護車前來，將Ａ、Ｂ均送

至醫院，後來Ａ倖免於難，僅耳後及肩頸留下刀疤；Ｂ則不治身亡。試問：

甲、乙之刑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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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對 14歲的甲性侵的行為 

(一)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21 

(1) 構成要件：違反意願方法＋性交 

(2) 主要爭點： 

I. 97.5 th（將強制性交罪變為違背意願性交罪，並為寬鬆

之解釋，學說有稱為強制手段不要說） 

II. 99.7 th：根據民法及國際公約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而認

為： 

 <7 7≤被害人<14 

合意性交 §222I② §227III 

非合意性交 §222I② §222I② 

 

III. 學說對實務見解的回應1：忽略了文義解釋的正確方

式，例示規定與概括規定應要相互參照而為解釋2，並

且以民法之標準作為刑法之準據，說理並不完整。此

外，將§227 理解為「準強制性交罪」是忽略了未成年人

的性自主空間 

(3) 重點：對於實務見解的批判，並順著學說的脈絡提出自己更

深一層的理解 

2. §227 

(1) 構成要件：年齡＋性交 

(2) 主要爭點： 

I. 保護法益3 

 
1 參：蔡聖偉，〈論「對幼童性交罪」與「强制性交罪」的關係評最高法院九十九年第七次刑事

庭決議〉，《月旦裁判時報》，8 期，2011 年 4 月，頁 65-69。 
2 其實學說結論均有些微不同，目前強制性交的強制手段之解釋計有三說，低度強制手段說、

既存強制狀態說及實務的強制手段不要說。參見：許恒達，〈乘機襲胸案刑責再考──評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 102 年度侵上訴字第 47 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33 期，2013 年 10 月 1

日，頁 157-158；蔡聖偉，〈論強制性交罪違反意願之方法〉，《中研院法學研究期刊》，18 期，

2016 年 3 月，頁 85-96；盧映潔，〈強制性交罪與乘機性交罪之區別〉，《月旦法學教室》，20

期，2004 年 6 月，頁 16-17；王皇玉，〈強制手段與被害人受欺瞞的同意：以強制性交猥褻罪為

中心〉，《臺大法學論叢》，42 卷，2 期，2013 年 6 月，頁 398-400。 
3 僅參：蔡聖偉，〈論「對幼童性交罪」與「强制性交罪」的關係評最高法院九十九年第七次刑

事庭決議〉，《月旦裁判時報》，8 期，2011 年 4 月，頁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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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見解認為是性自主之保護 

 學說則多認為是幼童人格完整發展 

II. 年齡是否為構成要件要素4 

(3) 重點：年齡作為不法內涵，無法單獨抽離觀察，故行為人對

此應有所認知 

3. §228 

(1) 構成要件：權勢關係＋利用＋性交 

(2) 主要爭點：只需要有權勢關係即可，或是需要實際利用 

(3) 重點：前述爭點較為次要，未見學說更多的討論。而本罪之

被害人仍有自主意願，且為自由選擇後所做出的決定， 

4. §225 

(1) 構成要件：身心缺陷＋不能或不知抗拒＋性交 

(2) 主要爭點：身心缺陷是否限於固有的、先天的 

(3) 重點：前述爭點並無一定答案，而是挑選自己認為合理的

並為論述 

(二) 墨說：根據上述觀察，§221、§225、§228 是為互斥關係5，不可能同時

成立，而依題示既為「性侵」，則無著墨實益，應可直接就§221（§

222）為重點論述，若有多餘時間也可附帶論述（舊）決議見解及學說

的批評。此外，可以思考的是，我們既認為§227 所保護者係幼童之身

心健全發展，則若被害人完整衡量後為合意性交，是否存有超真摯的

同意而有阻卻違法的空間 

 Ｂ對 17歲之甲性交的行為 

(一)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21 

2. §228 

3. §225 

(二) 墨說：大致上爭點同前述，唯一需要注意的點是，本件敘述並非「性

侵」而為「性交」，因此需要涵攝一下被害人的意願是否已被違反，而

無做其他選擇的餘地。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因為甲打電話的時

候說被「性侵」，而行為人應該當§221 之罪。 

 甲講長年被性侵之事之行為 

(一)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309 

 
4 我國實務早年曾有認係客觀處罰條件者，今通說、實務均認為構成要件要素。參，王皇玉，

〈誤認援交對象年齡〉，《台灣法學雜誌》，221 期，2013 年 4 月，頁 149-154。 
5 仍應特別注意，就§221 及§225 具體而言如何互斥，學說有些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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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構成要件：公然＋侮辱 

(2) 主要爭點 

I. 保護法益：社會名譽或主觀名譽 

II. 公然：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III. 侮辱：抽象謾罵而貶損他人社會評價，並非具體指摘 

(3) 重點：目前考試上主要爭點都不是此罪名，因此除非時間真

的太多，才會多論述前述爭點，否則重點會放在其他罪名的

論述，此罪的部分可以稍微帶過就好 

2. §310 

(1) 構成要件：意圖＋指謫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2) 主要爭點 

I. ＃509：真實／實質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 

II. 誹謗：具體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III. 傳播性理論 

(3) 重點：相較於§309，通常會需要多論述的是是否成立本罪

名，以及§§310III、311 各款的討論，不過後者其實也極少出

現 

3. §315 

(1) 構成要件：開拆或隱匿＋他人書信 

(2) 主要爭點：無故是否為阻卻違法事由 

(3) 重點：本條爭點並無太多，需要注意的就是同時涉及§132、§

133 的情形 

(二) 墨說：本件中§309 及§310 是需要討論的，其中由於很明顯並非公然，

因此應著重在§310 之「意圖散布於眾」。至於§315 也很明顯並不成

立，因此無特別檢討之必要 

 甲刺Ａ肩頸之行為 

(一)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77 

(1) 構成要件：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 

(2) 主要爭點：保護法益為身體完整性或身體機能 

(3) 重點：近年來命題重點均無保護法益的爭論了，但這是基礎

知識，應予注意，況新冠肺炎的傳染也涉及相關問題
6
 

2. §278 

(1) 構成要件：使人受重傷 

 
6 參：蔡聖偉，〈COVID-19 疫情防治與刑法〉，《臺大法學論叢》，50 卷，2021 年 11 月，頁

1173-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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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爭點：重傷（§10IV）之判斷時點7 

I. 行為時（通說） 

II. 確定無法回復時（實務見解） 

(3) 重點：重在個案涵攝§10IV 各款 

3. §271 

(1) 構成要件：殺人 

(2) 主要爭點 

I. 何時始為人 

II. 何時為人生命之終結 

(3) 重點：通常涉及殺人罪都是在考刑總爭點，畢竟前述爭點

雖在實務上可能有高度重要性，但討論價值並不高 

(二) 刑總爭點 

1. 著手 

(1) 主客觀混合理論 

(2) 實質的形式客觀說8 

2. 錯誤論： 客體錯誤或打擊錯誤；法定符合說或具體符合說 

3. 故意：行為人究竟是傷害故意、殺人故意或重傷故意 

4. 不能未遂9 

5. 中止未遂 

(1) 既了未遂與未了未遂10（中止臨界理論） 

(2) 己意中止 

I. 主觀說：通說採之，雖然學說多有修正，但套用法蘭

克公式即可。有採限制主觀說者，但為少數見解。 

II. 客觀說：曾有實務見解11採之，但近期已偏向主觀說。 

 
7 參：蔡聖偉，〈斬手是眾──論聚眾鬥毆罪的適用與重傷害的認定〉，《台灣法學雜誌》，199

期，2012 年 5 月 1 日，頁 247-248；陳子平，《刑法各論（上）》，三版，2017 年 9 月，頁 109-

112。 
8 若採比較功利一點的角度，這說根本不重要，不過還是建議同學多多吸收不同的養分。本說

基於罪刑法定原則及侵害原理，併採形式客觀說與實質客觀說。參見：許恒達，〈重新檢視未遂

犯的可罰基礎與著手時點〉，收於氏著，《法益保護與行為刑法》，2016 年。將不能未遂與著手

相結合的觀點：謝煜偉，〈刑法總則修正後不能犯理論的再檢討〉，《刑法總則修正十年之回顧與

前瞻》，一版一刷，2019 年 4 月，頁 188-190。 
9 這裡有許多有趣的討論，其實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具體危險說及重大無知說外，學界存有不

同見解。詳細的討論可參看：許恒達，〈論不能未遂──舊客觀說的古酒新釀〉，《犯罪實行理

論》，2012 年 4 月，頁 229-274；謝煜偉，〈刑法總則修正後不能犯理論的再檢討〉，《刑法總則

修正十年之回顧與前瞻》，一版一刷，2019 年 4 月，頁 145-195。 
10 兩者的區分方法大家都很會了，就是行為人是否主觀上行為終了，然而詳細觀之，本說在行

為人誤以為行為未終了之情形，將有邏輯不一貫之處，亦即對行為人行為的要求程度與實際因

果流程不一致。詳參：謝煜偉，〈中止行為的要求程度〉，《月旦法學教室》，201 期，2019 年 6

月，頁 17-20。 
11 73.5 th：「因發現對象之人有所錯誤而停止者，其停止之行為,經驗上乃可預期之結果，為通

常之現象，就主觀之行為人立場論，仍屬障礙，非中止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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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當防衛 

(1) 現在性之判斷12 

I. 未遂時點：少數學說及實務見解 

II. 有效性理論：通說採之 

III. 具體危險 

(2) 手段之衡量 

7. 緊急避難 

(1) 緊急性 

(2) 手段之衡量 

8. 責任減免事由 

(三) 墨說 

1. 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行為人「事前主觀想像」與「事後生成之客

觀事實」不一致之情形，多數學說均已認為重點不是在於案例的

搭配，而是故意內容與客觀情事之對應關係。13 

2. 刺人肩頸的行為，客觀而言可能該當前述任何罪名，且行為人既

已刺下，無論依何說均為著手，各罪之客觀構成要件均該當。會

需要思考一下的是在主觀的部分應如何涵攝，依照實務的綜合判

斷說，或許可以認為肩頸是大動脈，而有殺人故意。 

3. 正當防衛之現在性時點之學說選擇，在持續性危險之情形（特別

是家暴案件），同時會涉及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之關係，亦即，若

認為不具有現在性，應仍有緊急性之適用。 

4. 本件防衛／避難情狀存在，只是行為人做了不具防衛／避難效果

的行為，因此並無誤想防衛／避難之討論空間。 

 甲猛刺Ｂ到其不能動彈之行為 

(一)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77 

2. §278 

3. §271 

(二) 刑總爭點 

1. 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難 

2. 責任減免事由 

(三) 墨說：這樣的行為大家應該都很會檢討，不要忘記得減免就好 

 
12 綜合整理自：薛智仁，〈家暴事件的正當防衛難題──以趙岩冰殺夫案為中心〉，《中研院法

學期刊》，16 期，2015 年 3 月，頁 18-30；王皇玉，《刑法總則》，4 版，2018 年 8 月，頁 278-

280；林鈺雄，《新刑法總則》，5 版，2016 年 9 月，頁 246-248。 
13 參：王皇玉，《刑法總則》，4 版，2018 年 8 月，頁 230-236；林鈺雄，《新刑法總則》，5

版，2016 年 9 月，頁 210-214；謝煜偉，〈具體事實錯誤：論具體符合說與法定符合說〉，《月旦

法學雜誌》，227 期，2014 年 3 月，頁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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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建議甲將Ｂ殺死之行為 

(一) 刑總爭點 

1. 教唆犯（§29） 

2. 被教唆者的錯誤與教唆者的論罪間之關聯14 

(1) 未遂說：認為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仍是不同個體 

(2) 既遂說：認為被教唆者的錯誤對於教唆者來說並不重要，其

既為教唆，自應對被教唆者之行為負責 

(3) 個化理論：重點在於由何人特定被害人，通說採之 

(二) 墨說：與前述提到過的錯誤論相關問題相同，所有的錯誤，重點都不

在於如何去類型化，甚至由誰來「特定」被害人亦不重要，而是應著

重在論述被教唆者的行為與教唆者的主觀想像之對應關係。 

 

 

 

 

 

 

 

 

 

 

 

 

 

 

 

 

 

 

 

 

 

 

 

 

 

 
14 僅參：林鈺雄，《新刑法總則》，5 版，2016 年 9 月，頁 47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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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題 
 

 

 

 

 

 

 

 

 

 

 

 

 

 

 

 

 

 

 

 

 

 

 

 

 

 

 

 

 

 

 

 

 

 

 

 

甲法律系畢業後，考上書記官，分發後協助乙法官辦理刑事案件，因長期協

助乙，取得乙法官高度信任。某日，甲的大學同學丙於山區與友人聚餐，席

間喝了一杯啤酒，丙雖知悉自己喝酒不應騎機車，仍決定賭一把騎機車下

山，由於山區道路坡度甚陡，丙決定取巧不啟動機車引擎，直接從山上握著

機車龍頭順路順路「滑下山」，一開始非常順利，未料接近半山腰時，有一位

巡邏的警察丁騎機車經過，丁好像要攔住丙，丙很擔心被警察問話，決定用

無動力的機車撞死丁，然而丁根本沒有要攔丙，反而被丙的行為嚇了一跳，

在丙機車撞上丁之前，登時自摔，丁頭部撞上山溝，當場死亡。丙嚇傻了，

未予施救，亦未離開現場，不久被趕到現場支援的警察逮捕，其呼氣酒測值

是每公升 0.28毫克，丙後來被檢察官起訴，該案承辦法官正好是乙。 

嗣後丙研究相關法律，發現有利自己的學說見解，丙又發現好友甲正是承辦

乙法官的書記官，丙隨即聯絡甲，希望甲可以代為勸說乙法官，讓乙採用對

丙有利的見解，丙並告知甲，可以提供 50萬即期支票一張作為甲協助的對

價，甲雖是丙的好友，但心裡想要好好海削一下丙，甲雖然明知乙法官不可

能受其影響，但仍故意誇大自己對乙法官的影響力，甲遂告知丙：「我跟乙

法官非常好，只要跟他說一下，他一定會聽我的建議，判你無罪」，丙非常高

興，隨即交付一張 50萬支票給甲，甲回家後把支票放在自家保險箱，想說

過一陣子再去兌現；三天後，乙法官處理丙案件時，甲隨即建議乙：「聽說

學說有比較利於被告的見解」，乙卻未採納甲建議，丙仍被判重罪。 

丙發現花了錢竟然沒效，非常生氣，找了混黑道的友人戊，兩人一同上門找

甲理論，甲閉門不出，丙心生一計，想從隔壁窗台爬上甲家的陽台上方，再

從陽台侵入甲家，未料丙爬到陽台上方時，丙一個不小心直接摔進陽台，丙

起身後，從陽台走進甲家，接著立即開門讓戊從大門進入甲家，丙、戊找了

許久卻未找到甲，最後發現甲躲在上鎖的浴室內，丙打不開浴室大門，只好

告訴甲：「你如果不還我 50萬支票或現鈔，我立即揭發你的惡行，讓你書記

官作不下去」；甲很害怕，只好告知丙：「支票還沒兌現，放在保險箱中，密

碼是 12345678」，丙聽聞後，指示戊以密碼打開保險箱，戊從保險箱中取走

支票交給丙，丙隨即撕毀支票，兩人接著離去。 

請問依中華民國刑法典之規定（不用考慮特別法），甲、丙、戊三人的刑事責

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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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滑下山之行為 

 可能該當§185-3 

1. 構成要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不能安全駕駛 

2. 主要爭點15 

 

 

3. 重點：要掌握上述概念並不困難 

 墨說：雖學說上認為應發動引擎，但本件之情形是否果超出構成要件

之文義範圍，應仍有討論空間，同學應發揮自己涵攝的能力。 

 丙嚇到丁，丁當場死亡之行為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71 

2. §276 

 刑總爭點 

1. 結果歸責 

2. 過失犯 

 墨說：對於過失犯，無論是通說所承認的注意義務或是預見可能性的

檢討，常常我們在作答時並無資訊可參考，可以做的是盡量涵攝出一

個自己認同的結論，或是自己假設資訊也可以。 

 丙肇事後在現場什麼都沒做的行為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294 

2. §185-4 

 

 

I. 保護法益究為公共安全、被害人之生命身體、事故責任

釐清、民事求償權保障 

II. 逃逸之定義 

 
15 詳參：王皇玉，〈2013 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臺大法學論

叢》，卷 43，2014 年 11 月；王皇玉，〈不能安全駕駛罪之「駕駛」〉，《月旦法學教室》，153

期，2015 年 6 月。 
16 可參考：王皇玉，〈2013 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臺大法學論

叢》，卷 43，2014 年 11 月，頁 1245 以下；許澤天，〈刑法第 185-4 條「肇事逃逸罪」的修法評

釋〉，《台灣法律人》，3 期，2021 年 9 月；薛智仁，〈新肇事逃逸罪之解釋難題—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613 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5 期，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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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致人死、傷是否為客觀處罰條件 

IV. 立法論之批評 

 

 墨說：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固然有＃777 就舊法下之「肇事」作出

解釋，但並未解決根本上的保護法益的問題，甚至是處罰正當性的問

題，以致學說、實務尚未有統一見解，近一兩年來為熱門考題，為同

學考試上應重點關注的罪名。 

 甲向丙收取支票之行為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339 

 

 

I. 既遂時點17 

i. 具體之財產危險 

ii. 觀察嗣後給付效果與價額變動內容 

II. 是否需要考量結算原則 

i. 整體財產法益的觀點 

ii. 個別財產法益的觀點18 

III. 詐術之內容 

IV. 物與利益之區分19：是否需要其他程序才可享受物本身

之功能或價值 

 

2. §122 

 
17 參：薛智仁，〈巧取公職之詐欺罪責-評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八年度金重易字第九號及臺灣高等

法院九十九年度矚上易字第二號〉，《月旦法學雜誌》，21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14-215；許

恒達，〈公職詐欺與財產損害──以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度矚上易字第二號刑事判決為討論中

心〉，《月旦法學雜誌》，217 期，2013 年 6 月，頁 20-29。 
18 見黃士軒，〈詐欺罪的財產損害與被害人之錯誤──法益關係錯誤說的應用嘗試〉，《中研院

法學期刊》，26 期，2020 年 3 月，頁 124-125；謝煜偉，〈財產犯、財產法益與財產上利益〉，

《刑事法與憲法的對話》，頁 666-670。 
19 參：李茂生，〈2014 年刑事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4 卷，2015 年 11 月，頁 1511-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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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保護法益：執行職務公正性或國民信賴 

II. 何為公務員20 

III. 何為違背職務行為：不應為而為，或應為而不為 

 

 墨說：其實在本案中是否有「收受」行為，可能存有討論空間，然而

學說上幾無如同詐欺罪之財產損害之討論，或許一方面因為此不影響

論罪，而只是犯罪要件的差異，一方面因為賄賂罪並非保護個人財

產，而是公務員之公正性及人民之信賴，故就收受行為時不存在財產

損害一事為爭執，並無實益 

 丙、戊進入甲家向甲討錢之行為 

 可能該當的罪名 

1. §306 

 

 

I. 保護法益 

i. 新居住權說：著重在支配管領權限及居住自由，為

通說 

ii. 平穩說：居住之安寧平穩，但內含較曖昧不明 

II. 無故之定位：實務定位為額外之阻卻違法事由，內涵為

「無正當理由」，但學說多否定此類看法 

III. 第二項之內涵 

 

 

 

 

 
20 雖非本案爭點，但有興趣者可參：謝煜偉，〈論授權公務員概念〉，《臺大法學論叢》，44 卷，

3 期，2015 年 9 月。 
21 如不安好心地進入商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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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說認為應於違法性階層實質審查違法性 

II. 有見解認為我國並無如德國的可非難性條款，且構成要

件更為明確，透過構成要件行為的類型化並考量規範觀

點之社會容許界線，即可合理限制強制罪之成罪範圍22 

 

3. §328 

 

 

4. §354 

 

 

I. 毀損他人之物是否須達到致令不堪用的程度 

II.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要素存在之意義 

 

 刑總爭點 

1. 行為論的過濾功能：通說目前採取社會行為論，且認為行為論之

存在有其意義，並具有迅速過濾犯罪之功能 

2. 共同正犯意思聯絡範圍 

3. 結果提前發生23：跌落陽台之行為由於被過濾而不成罪，爬到陽台

上方而跌落陽台之行為，則德國學說有認為（1）達於未遂階段則

應有故意而成罪者，有認為（2）仍應具體判斷是否有主觀歸責

者，而我國學說則認為前開見解均有未洽，應先肯定客觀歸責後

方有主觀歸責之適用，而本件由於行為人並未輸出非容許風險而

客觀不可歸責 

 墨說 

1. 由於丙與戊所涉及的行為相當繁雜，在題目未特別說明的情況

下，將兩人綁在一起判斷會是比較方便的方法，也因此，兩人是

基於共同的侵入住居的犯意而共同成立一個侵入住居罪。 

2. 侵入住居與其後的強盜行為，由於立法者的安排，可能直接成立§

 
22 參許恒達，〈抗議、靜坐與強制罪－－評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八一一

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7 期，2014 年 6 月。 
23 整理自：許恒達，〈結果提前發生的侵入住居罪〉，《月旦法學教室》，224 期，2021 年 6 月，

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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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I 之加重強盜罪，但有疑問的是，一方面取得支票之行為刑法

給予負面之評價，一方面民法上丙若未將物權行為撤銷，則甲仍

為物之所有人。本講義認為比較合理的解釋方法是，刑法已給予

負面之評價，且刑法為獨立的體系，沒有必要將民事財產關係完

全納入刑法體系中，其僅能做為參考而已，故丙取回該發票之行

為，並無成立財產犯罪之可能。退步言之，亦有可罰違法性理論

可資適用。 

3. 請同學記得，許多明顯法條競合的犯罪，我們應該使用最簡便的

檢討方式，如本件情形即應先檢討強盜罪而非檢討強制罪，因為

強制罪的不法內涵已經被涵蓋在強盜罪中了。 

4. 其實「結果提前發生」，並非多困難的問題，同學們利用自己既有

的觀念應可得出類似結論。詳言之，倘若我們認為犯罪之成立原

則上應先檢討客觀構成要件，則無論在結果歸責階段採取相當因

果關係或客觀歸責，或由於異常情事介入且凌駕，或由於該狀況

已超出行為人主觀計畫又非期所得控制，均無法建立結果歸責，

縱或建立結果歸責。即便認為未遂犯應先檢討主觀構成要件，行

為人之計畫業已中斷，無從認定著手而僅為預備。 

 


